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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2021_2022__E6_8A_A5_

E6_A3_80_E6_95_99_E6_c30_452000.htm 时间、期限归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4

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的决定》修正，本法自1989年8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10月30日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本法

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1982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同时废止。 (3)《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本法自1987年5月1日起

施行。1957年12月2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条例》同时废止。 (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实施条例》1992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0月23日国家

商检局发布并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实施条例》1996年12月2日国务院发布，1997年1月1日起施

行。(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1989年2

月10日国务院批准，1989年3月6日卫生部发布并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施行。 (8)《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修订。 (9)《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自2000年1月1



日起施行。 (10)《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管理规定》和《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自2003年1月1日施行。 报

检教材重点内容第一(2003版) 第一章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单

位与报检员管理 1、代理报检单位在办理代理报检业务时，

应交验委托人按检验检疫机构规定的格式填写的《报检委托

书》正本，委托书应加盖委托人的公章。 2、代理报检单位

系指受出口货物生产企业的委托或受进出口货物发货人、收

货人及其代理人的委托，或受对我贸易关系人等委托，依法

代理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申报事宜的，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注册登记的境内企业法人，以及经批准经营港澳及国际

航线的运输公司。 3、检验检疫机构对代理报检单位实行注

册登记制度。 4、检验检疫机构不受理未经注册登记的代理

报检机构的代理报检业务。 5、报检单位在向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报检注册登记，取得报栓单位代码后，应在划定的区

域内办理报检事项。需在异地办理报检手续的，应向报检地

的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注册登记证书》

异地备案手续。 6、报检单位应当按检验检疫机构要求选用

若干名报检员，由报检员凭检验检疫机构枋发的《报检员证

》办理报检手续。 7、报检单位在按有关规定办理报检，并

提供抽样、检验检疫的各种条件后，有权要求检验检疫机构

在规定的检验检疫期限内完成检验检疫工作，并出具证明文

件。 8、报检单位因办理报检的需要，在保密情况下提供有

关商业及运输交易所时，有权要求检验检疫机构保密。 9、

报检单位在办理报检手续后，应当按要求，及时与检验检疫

机构联系验货，协助检验检疫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检验检疫、

抽（采）样及检验检疫处理等事宜，并提供进行抽（采）样



和检验检疫、鉴定等必要的工作条件。 10、某报检员因工作

需要脱离了报检岗位，报检员所属企业应收回其报检员证交

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并以书面形式办理报检员证注销手续。

11、检验检疫机构对报检员资格的获得实许全国统一考试制

度。 12、参加资格考试的合格考试人员，可以取得报检员资

格证书。报检员资格证书有效期为二年。 13、报检员在办理

报检业务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的

有关规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4、报检员不能同时兼

任两个或两个以上报检企业的报检工作。 15、在报检工作中

严惩违反检验检疫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被取消报检资格

的，不得参加报检员资格考试。 16、被检验检疫机构开除或

辞退的工作人员，不得参加报检员资格考试。 17、被司法机

关刑事处罚，弄满不足2年的，不得参加报检员资格考试。 18

、报检员遗失报检员证的，应在七日内向发证检验检疫机构

递交情况说明，并登报申明作废。 19、报检员有权拒绝办理

所属企业提交的单证不属实手续不齐全的报检业务。 第二章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的报检 1、申请货物品质检验和鉴定的，

一般应在索赔有效期前不少于20天内报检。 2、输入微生物、

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或种畜、禽及其精液、

胚胎、受精卵的，应当在入境前30天报检。 3、输入其他动物

的应当在进境前15天报检。 4、输入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

毓材料的，应当在进境前7天报检。 5、动植物性包装物、铺

垫材料进境时应当及时报检。 6、运输动植物、动植物产品

和其他检疫物过境的应当在进境时报检。 7、入境的集装箱

、货物、废旧物品在到达口岸时，必须向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并接受检疫/，经检疫或实施消毒、除鼠、除虫或其他必要的



卫生处理合格的，方准入境。 8、法律法院规定必须经检验

检疫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报

关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9、大宗散装进口货物的鉴重及合

同规定凭卸货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品质、质量检验证书人微

言轻计算价格、结算货款的货物，应向口岸或到达检验检疫

机构报检。 10、进口粮食、原粮、化肥、硫磺、矿砂等散装

货物，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必须在目的口岸承载货物的船舱

内或在卸货过程中，按有关规定抽取代表性样品进行检验，

应在口岸报检。 11、进口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分拨调运后

，不易按原发货批号抽取代表性样品，应在口岸报检。 12、

在国内转运过程中，容易千万水分挥发散失或货物易腐易变

的，应在口岸报检。 13、在卸货时，发现货物残损或短少时

，必须向卸货口岸或到达站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14、需要结

合安装调试进行检验的成套设备，机电食品产品，以及在口

岸开箱检验难以恢复包装的货物，可以向收，用货人所在地

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15、输入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

疫物的，应向进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由口岸检验检

疫机构实行检疫。 16、进境后需要办理转关手续的检疫物，

除活动物和来自动植物疫情流行国家或地区的检疫物需由进

境口岸检疫外，其他均到指定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实行检

疫。 17、运输工具，须在口岸报检。 18、受理入境货物报检

时，报检人提供外贸合同、发票、提单、装箱单以及入境货

物通知单等单证；实行安全质量许可、卫生检疫注册和强制

性认证的应提交有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在报检单上注名文

件号。 19、报检入境货物品质检验的，应提供国外品质证书

或质量保证书、产品使用说明及有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凭样



品成交的，须加附成交样品。 20、申请残损鉴定的，应提供

理货残损单、铁路商务记录、空运事故记录或海事报告等证

明货损情况的有关单证。 21、申请重（数）量鉴定的还应提

供重量明细单，理货清单等。 22、入境货物经收、用货部门

验收或其他单位检验的，应随附有关验收记录、重量明细单

或检验结果报告单等。 23、入境废旧物品，应提供《进口废

物批准证书》，企业废物利用风险报告用风险招待书，经国

家质检总局认可的检验机构签发的装运前检验合格证书等。

24、入境化妆品，预包装食品，需提供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

的《标签审核证书》。 25、入境的保健食品，应提供卫生主

管部门（卫生部）核发的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26、入境

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加附输出国或地区的官方检疫证书，产

地证书；须办理进口审批手续的，还必须提供必要的检验批

单，接种证明等。 27、美、日、韩、欧盟等国入境货物的木

质包装，使用针叶树木质包装的需提供该国《植物检疫证书

》，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的需提供由出口商的"使用非针叶

树木质包装声明"；未使用木质包装的，提供由出口商出具

的"无木质包装声明"。 28、入境尸体、棺柩、骸骨的报检，

报检人应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 （1）死亡者护照或海员证

及其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死亡者证明书一份； （3）死

亡医学证明书一份； （4）当地政府出具的有关证明一份。

29、特殊物品包括微生物、人体组织、器官、血液及其制品

，生物制品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其它须特别审批的

物品。 30、对入境特殊物品的报检，报检人应根据不同货物

种类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相应资料，证明或证书。 （1）微

生物、菌、毒株的学名、株名、来源、特性、用途、批号、



数量及国家级鉴定书。 （2）人体组织、器官；凡用于人体

移植的，须出示有关捐献者的健康状况和无传染病（包括爱

滋病检验阴性）的证明。 （3）血液及其制品：提供用途及

实验室检验证书。 （4）生物制品：应提供该制品的万分、

生产工艺、使用说明、批号、有效期及检验证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